




评价结果

应用建议

一是及时整改发现的问题。建议项目实施单位及时制定整改计划、采取有效措施，指

定相关负责人员对本次评价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，并将整改情况形成台账。同时，在下一

年度实施项目时，严格执行资金管理办法及相关项目管理办法，进一步提高项目实施以及

资金使用效率效益。

二是加强档案的收集和归档工作。建议实施单位在下一年度实施购房契税发放消费券

活动中加强项目实施过程中档案的收集和归档工作，保证档案齐全、完整。

三是建议预算主管部门加强预算绩效管理，提高绩效管理业务水平。按需求对各级责

任主体开展预算绩效管理培训，强化预算绩效管理意识，进一步强化财政资金支出责任。

四是评价结果公开。建议按照信息公开管理的相关规定及时公开评价结果，接受社会

公众监督，增强公众监督力度和政府预算执行透明度，提高政府公信力。

评价时间 2024年 7月 2日—31日 评价机构报告编号 政益通评价〔2022〕9 号

项目主评人（签字）

及联系方式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

及联系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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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

清镇市财政局委托北京政益通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于

2024 年 7 月 2 日—31 日对“购房契税消费券补贴资金及产业

扶持资金用于消费券补贴资金部分”开展部门重点绩效评价工

作，评价情况摘要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内容

为深入贯彻落实“疫情要防住、经济要稳住、发展要安全”

重要指示要求，尽最大努力降低疫情对经济社会的影响，推动

购房契税“发放助商惠民消费券”优惠政策落地落实，促进消

费经济恢复提振。贵阳市商务局、贵阳市财政局等九部门联合

下发《2022 年贵阳贵安购房契税发放消费券工作方案》（筑商

通〔2022〕32 号）文件，要求贵阳市各区、市、县人民政府，

各开发区管委会，市政府有关部门，贵安新区有关工作部门、

直管区各乡镇、街道贯彻落实。

清镇市人民政府于 2022 年 11 月 11 日制定《2022 年清镇

市购房契税发放消费券工作方案》，对在清镇市辖区内购买新

建商品房并缴纳契税的人员实施发放消费券的政策补贴。在

2022 年 4 月 28 日（含）后购买新建商品住宅，并缴纳契税的

购房人，购房面积在 90 平方米（含）以下，可享受所缴契税

的 100%消费券补贴，购房面积在 90 平方米以上，可享受所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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契税的 80%消费券补贴；在 2022 年 4 月 28 日之前购买新建商

品住宅，并缴纳契税的购房人，可享受购房契税的 30%消费券

补贴。

（二）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

项目预算投入 5913.34 万元，其中清镇市市级匹配资金

5150.15 万元，贵阳市市级匹配资金 763.19 万元。实际到位

5913.34 万元，实际支出 5874.97 万元，指标结余 38.41 万元，

资金执行率 99.35%。

（三）项目组织及实施进展情况

1.组织情况

清镇市购房契税发放消费券活动主办单位为清镇市人民

政府，具体实施单位为清镇市商务局，承办平台为多彩宝 APP。

2.项目实施进展情况

清镇市购房契税发放消费券活动开始时间为 2022 年 11 月

1 日，结束时间为 2023 年 6 月 30 日，活动实施期间共有 12472

个用户申请领取购房契税消费券补贴，实际缴纳购房契税

15368.29 万元，实际领取购房契税消费券补贴共计 59653.72 万

元，其中：享受按所缴契税 100%发放消费券的主体缴纳购房契

税 141.40 万元，领取购房契税消费券补贴 141.40 万元；享受

按所缴契税 80%发放消费券的主体缴纳购房契税 2511.82万元，

领取购房契税消费券补贴 2009.46万元；享受按所缴纳契税 30%

发放消费券的主体缴纳购房契税 12715.07 万元，领取购房契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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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费券补贴 3814.51 万元。

二、绩效评价综合结论

清镇市购房契税消费券补贴资金及产业扶持资金用于消

费券补贴资金部分立项依据充分、立项程序规范，实施单位项

目管理制度健全，资金使用规范，项目产出基本达到预期。但

仍存在未提供预算编制依据、政策执行不到位、资金结算不及

时、绩效目标设置不合理等问题。

经综合评价，清镇市购房契税消费券补贴资金及产业扶持

资金用于消费券补贴资金部分绩效评价综合得分 91.66 分，评

价等级为“优”。

三、主要经验及做法

在活动实施过程中，清镇市商务局采取的措施得力，过程

严谨，实施效果明显，有效扩大内需，拉动社会经济发展，充

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。各职能部门各司其职，

分工协作，统筹协调，活动取得了圆满的效果。同时，加大宣

传力度，积极整合媒体资源，多渠道、多时间段、多频次、多角

度对购房契税发放消费券活动进行宣传。在购房契税发放消费券

活动期间，全市入驻商家 34家，没有 1家商家停止核销使用消

费券，也未出现负面的舆情舆论。

四、存在问题

（一）项目管理方面

政策执行不到位。主要体现为：未按照工作方案要求建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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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期工作例会机制和信息反馈机制。根据工作方案要求，市级

每月 8 日前召开工作例会，对工作情况进行总通报，商务局每

周将工作推进情况反馈至市政府。清镇市商务局未严格按照方

案要求，定期反馈工作情况。

（二）资金管理方面

资金结算不及时。根据《2022 年清镇市购房契税发放消费

券工作方案》第六章第二条，商务部门每月至少与多彩宝平台

进行一次结算，结算金额为上次结算当日至本月结算日前一日

所发放的消费金总额，以保障资金正常流转。工作组通过查看

商务局与多彩宝平台的结算资料，项目未按照方案要求，每月

至少与多彩宝平台进行一次结算。主要体现为：一是项目活动

期间 2022 年 11 月未按照方案要求与多彩宝平台进行结算；二

是项目活动期结束后（2023 年 6 月）仍有 377.58 万元未及时

与多彩宝平台进行结算，直至 2024 年 3 月才结算完毕。

（三）绩效管理方面

绩效目标设置不合理，指标设置不规范。主要体现为：一

是绩效目标设置不合理，未及时调整绩效目标。项目设置 3 个

不一样的绩效目标，不便于后续对绩效目标的考核，实际应为：

项目在年初申报预算时设置绩效目标，后期追加资金或任务时

再对绩效目标绩效调整，用一个绩效目标进行考核；二是绩效

目标中预期产出和效果不符合正常业绩水平，如产出数量指标

设置为“参与商户≥499 户”，与实际参与商户 34 户差距过大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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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符合正常业绩水平。三是项目未将绩效目标分解为具体的绩

效指标，主要体现为年度总目标中包含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目

标，指标设置时未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目标细化成具体的指

标。

五、相关建议

（一）项目管理方面

严格按照方案实施。严格按照《2022 年贵阳贵安购房契税

发放消费券工作方案》（筑商通〔2022〕32 号）及《2022 年

清镇市购房契税发放消费券工作方案》要求开展购房契税发放

消费券活动，设置活动备用金，在非结算期间提供资金保障；

建立健全工作调度机制，组织各相关责任单位定期反馈工作推

进情况，并对工作推进情况进行汇总报市政府，提供相关材料

进行装档备查。

（二）资金管理方面

按照要求及时与平台进行资金结算，保障资金的正常流转。

财政部门及时安排项目资金，商务部门加强对资金的使用和监

督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，严格按照《2022 年贵阳贵安购房

契税发放消费券工作方案》（筑商通〔2022〕32 号）、《2022

年清镇市购房契税发放消费券工作方案》要求，每月至少与多

彩宝平台进行一次结算，结算金额应为上次结算当日至本月结

算日前一日所发放的消费金总额，以保障资金正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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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绩效管理方面

规范编制项目绩效目标。项目实施单位按照绩效管理的相

关要求，在申报项目时同步申报绩效目标，设置的绩效目标应

合理可行、依据充分、符合客观实际，与预算要契合、与方案

要吻合，以便于更加合理、客观、标准化地开展绩效评价工作。

预算主管部门在以后年度加大对项目实施单位提交的绩效目

标的审核力度，对于未按要求设定绩效目标或审核不通过的项

目不得纳入项目库，不得安排预算。根据预算绩效管理工作需

要，组织开展预算绩效管理业务培训，通过培训提升绩效意识，

提高预算绩效管理业务水平，促进部门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有序

开展。

五、评价结果应用建议

一是及时整改发现的问题。建议项目实施单位及时制定整

改计划、采取有效措施，指定相关负责人员对本次评价发现的

问题进行整改，并将整改情况形成台账。同时，在下一年度实

施项目时，严格执行资金管理办法及相关项目管理办法，进一

步提高项目实施以及资金使用效率效益。

二是加强档案的收集和归档工作。建议实施单位在下一年

度实施购房契税发放消费券活动中加强项目实施过程中档案

的收集和归档工作，保证档案齐全、完整。

三是建议预算主管部门加强预算绩效管理，提高绩效管理

业务水平，按需求对各级责任主体开展预算绩效管理培训，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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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预算绩效管理意识，进一步强化财政资金支出责任。

四是评价结果公开。建议按照信息公开管理的相关规定及

时公开评价结果，接受社会公众监督，增强公众监督力度和政

府预算执行透明度，提高政府公信力。


